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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规范行业协会正当其时 

作者：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廖鸿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从制度上消除了行业协会自下而上发展的基

础，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行业协会开始稳步发展。 

一、发展中的行业协会 

1988年机构改革时,合并、裁减了一批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管理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削弱了绝

大部分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权力，为行业协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 

1993年的机构改革再次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撤销了纺织工业部和轻工业部，分别组成了

中国纺织总会和中国轻工总会，为经济管理体制从部门管理到行业管理迈出了重要一步，意义颇为

重大。 

1998年的机构改革继续对经济管理部门进行裁并，中央政府各个部门转移到行业协会200多项职

能。2001年国家经贸委所属国家内贸局、冶金局、机械局等9个国家局机构撤销，相应成立了10大行

业协会，并赋予部分政府职能，行业协会自上而下组建由此达到高潮。 

截止2003年底，全国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已发展到41722个，在我国社会团体中数量最多，约占

30%。我国行业协会的快速发展，除了得益于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变职能外，跟多种所有制，特别

是民营、私营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也跟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关。大量的具有自身

独立利益、自我经营的企业，既有相互竞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合作、维护行业利益、建立公平秩序

的内在要求，这就是企业之间的共同平台。放低生意上的竞争，以行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谋求行

业的共同利益，实现行业的协调发展，这才是协会存在的应有之义，也是其能在商品经济中长盛不

衰的根本所在。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协会的定位 

世界大部分国家对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都与公益性、慈善性组织严格区分开来，分类管理。

其运作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市场模式；另一种是以日本、欧洲为

代表的合作型模式。前种模式主要由企业自行组织、管理、运行，其职能主要是为企业服务，包括

提供商业、政策信息和经济、技术交流等服务；维护企业利益；影响政府法律、政策的制定；协调

劳资纠纷；行业自律等。后种在前种的基础上带有更多的政府色彩，既为企业服务，也协助政府进

行行业管理。 

我国正处在深刻的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

展，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改革的推进，国际交流的深入，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将逐步减弱，为行业

管理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其管理趋势是，精干的宏观管理部门和一批能充分发挥行业服务、维

权、协调、自律功能的行业协会。当然也要看到，我国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观念根深蒂固，目前实际

上还是强政府，弱社会，行业协会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与指导。 

因此，我们要客观认识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目前环境的制约因素，借鉴参考日

本、欧洲模式，对其进行角色定位和功能调整，不断发展和完善其自身功能，特别是维护企业和企

业家权益并提供服务的功能，协助政府实施市场管理和经济调节的功能，行业垄断与反垄断的功

能，以及社会公益与政治参与的功能，既弥补市场经济自身不足，又补充政府功能缺陷，既要赢得

企业信赖，又要取得政府信任，使之真正成为企业与市场中介，成为联系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



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 

三、规范发展行业协会 

政府部门应转变职能，逐步将规范行业质量、制定服务标准、考核技能资质、发布市场信息及

行业自律等社会管理职能交由行业协会行使，支持他们开展行业统计、价格协调、人员培训以及参

与反倾销、反垄断、反补贴等的调查与应诉工作。行业协会应监督会员单位依法经营，对于违反协

会章程和行规行约，损害行业利益和会员利益的，采取警告、业内批评、开除会员资格等措施。 

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对现有协会进行民间化改造，实现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在机构、职能、财

务、人事等方面脱钩，协会领导由会员依照章程选举产生，由企业家担当，所有在行业协会任职的

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必须辞去所担任的行业协会职务，行业协会工作人员实行公开招聘，保证行业协

会充分享有决策、人事、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 

建立和完善以协会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健全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

事会)制度和换届选举制度，提高民主协商度和活动透明度，加强能力建设，通过收取会费，接受捐

赠、资助，开展服务收入，以及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合法收入，解决行业协会经费来源问

题。 

通过调整结构,健全行业协会进入和退出机制，对不符合产业升级和行业日趋萎缩的行业协会进

行归并、重组；对不能代表企业利益，违法、违纪的行业协会，应依法进行注销或撤销登记处理；

对优势行业、重点行业、新兴行业和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密切相关的行业领域，加快培育发展步

伐。 

扩大会员覆盖面，行业协会是企业之家，代表着业内广大企业的利益，只有国企、民营、外

资、合资以及股份制等多种经济所有制企业都入会并积极发挥作用，才能切实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

性。 

制定行业协会法律，明确行业协会地位、作用、职能范围，管理体制、理顺其与政府部门及其

他组织的关系，规范其行为，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保护其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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